[bookmark: _GoBack]建筑物消防自动报警灭火系统设备设施维护保养用户需求
一、项目概况
1、服务内容：建筑物消防自动报警灭火系统设备设施维护保养。
2、服务期限：三年。
3、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（广东省广州市）
二、服务内容及要求
1、维保范围：严格按照国家消防规定，负责两个院区内所有建筑主体内外和专用设备机房的消防安全工作，并对相关设备设施系统进行维护、运作和保养，同时对消防自动报警系统24小时监控。
2、维保内容：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自动喷淋系统、消防栓系统、消防广播系统、消防卷帘、防火门系统、七氟丙烷气体系统、防排烟系统、应急疏散指示灯、烟感、院内消防地上栓、接合器等设备设施。
3、日常保养：派出专业人员对医院消防系统设备、设施进行检查，每日对院内建筑室内消防设备设施、消防器材进行巡查一次并设表记录归档，保证系统正常工作。
4、每月提供院内消防设施、系统检测巡查记录报告。
5、每月对院内消防水池进行巡检，查对储水量、自动进水阀功能、补水设备等，保证消防水池正常工作。
6、每季度在月度试验的基础上对设备进行自联动的试验，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自动喷水灭火系统、消火栓系统及防排防烟系统进行联动试验。
7、在维修保养期内应按照公安消防部门检查验收的标准进行维护保养，确保采购单位消防设备的正常运行。
8、故障和处理：及时进行修理排除故障，确保小故障在12小时内排除、大故障24小时内排除。更换零配件费用在300元以下的，需无偿提供；300元以上的，由维保公司代购列出材料的规格、型号、品牌和市场价格报采购人，采购人核准同意后再予更换。
9、★维护保养人员必须24小时三班制轮值班，消防中心每班值班人员不少于2人，本项目要求配置不少于18名技术服务人员；且在岗值班人员必须持有建（构）筑物消防员或消防设施操作员资格证，确保消防系统运行正常，发现问题能及时排除故障，做好故障原因和排除故障后的记录。
10、每年组织两次采购人员工进行消防系统知识与操作培训，突发事件的应对演练，并做好培训计划和记录流程。
11、维保人员到现场检测、维修施工，均须带相关上岗证，并与消防管理部门有关负责人联络，同时遵守安全操作规程，服从院方合理指令，做到“文明施工，礼貌施工”。
12、维保公司应按维护保养的实际需要，合理安排工作，并派出足够的维修保养技术人员，备齐所需的检测仪器、仪表及常规工具。
13、法定节假日之前必须对所有消防设施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确保医院消防系统设备设施24小时正常运行使用状态。
14、维保公司必须保证在维保期内要符合消防规格要求，确保医院内的消防系统和设施运行正常，并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省、市、区各级消防部门要求，对医院各大楼的所有消防设施、设备进行各项记录，包括：《建筑消防设施巡查记录》、《建筑消防设施故障处理记录》、《建筑消防设施月度检查记录》、《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》，并对全年工作进行总结，提交年度总结报告，设备和设施运行状态评估报告。
三、验收要求
1、按照采购人的要求，中标供应商须将本项目所有存在问题的消防设备、设施进行维修、保养或更换或升级并且达到运行正常，要求将现场所损坏的应急灯、出口指示灯进行更换或维修，现场所有过期失效或压力不足的设备设施进行维护和保养。
2、以上工作，经采购人现场确认验收，不合格的，采购人有权终止此项目的维保合同。
四、付款方式
1、每年维修保养费分两期支付，每期支付50%。第一期在合同签订后五天内预付，第二期在年合同结束后五天内一次付清。
2、每次支付由中标供应商付申请，采购人审核同意后支付费用。中标供应商次均需提供等额的合格发票。
3、合同期间，如出现重大服务缺陷，采购人有权扣留缺陷出现之日起的维保费用，直至缺陷更正，如中标供应商对维保工作缺陷不予更正，采购人有权另请其它单位更正，所发生的费用在合同费用中扣除；如中标人未能履行合同约定，应退还采购人已预支但还没有实际发生的维保费。

